
★綜合領域成績(       )分×30%(由導師填寫) 導師簽章：

★審查成績：(下表由審查委員審核後填寫)

綜合領域成績(           )分×30%

臺南市南區永華國民小學113學年度畢業市長獎～嘉行獎暨勵志獎申請表

1.嘉行獎：綜合領域學科總成績(六年平均)佔30%，校外表現佔70%（依佐證資料進行審查）。

說明：

    班級：六年_______班   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    ★申請項目： □嘉行獎 □勵志獎

獎項

◎推薦重點　(請條列具體表現事實)

2.檢附可證明德行之影本資料(如模範生、孝行獎、熱心助人、路不拾遺…等優良事蹟)

3.申請理由請條列具體事實，也可另行黏貼或裝訂附件，如簡報、照片…等。

勵志獎

總分

分

分

成績計算

資料審查

校外表現(　 　　）分×70%

4.送件日期：請務必於5/16(五)前交註冊設備組統整，以提供審查委員會審核。

嘉行獎


